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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－我們的業務策略」一節。

[編纂]

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則我們估計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總額（已扣除[編纂]及應
由我們支付的有關[編纂]的估計開支，並假設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，即指示性[編

纂]範圍每股[編纂][編纂]至[編纂]的中位數）約為[編纂]。我們現時擬將該等所得款項
淨額作下列用途：

•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結清收購威士達60%股權的現金代價。更多詳情，
請參閱「歷史、重組及公司架構－重組－ (7)[編纂]前投資者認購及轉讓本
公司股份－第二階段：於二零一九年與華佗進行的[編纂]前投資」一節；

•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根據收購事項向本公司及威士達現有股東派付部分
股息。有關更多詳情，請參閱「歷史、重組及公司架構－重組－ (7)[編纂]

前投資者認購及轉讓本公司股份－第二階段：於二零一九年與華佗進行的
[編纂]前投資」一節；及

•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主要用於在分銷業務項下擴大客戶群，尤其是於二零二
一年年底前，與六間醫院及醫療機構建立業務關係以提供解決方案服務，
及約[編纂]將用於與各醫院及醫療機構接洽，包括：

(i) 約[編纂]用於購買設備；

(ii) 約[編纂]用於購買配件並僱傭技術人員提供售後服務；

(iii) 約[編纂]用於安裝LIS信息系統；

(iv) 約[編纂]用於提供冷鏈服務；

(v) 約[編纂]用於僱傭項目經理及後勤員工；及

(vi) 約[編纂]用於裝修臨床實驗室並購買臨床實驗室及辦公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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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繼續研發我們的自有品牌產品，包括：

(i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研發CRP分析儀及BNP分析儀；

(ii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研發擬用於診斷呼吸道感染及血液感染的
POCT分析儀及試劑；

(iii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研發擬用於診斷炎症、腎功能、類風濕性關
節炎、自體免疫性疾病、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CRP試劑；

(iv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研發擬用於診斷炎症、心臟病、癌症、高血
壓及肝纖維化的BNP試劑；及

(v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研發自有品牌POCT產品的雲數據系統，包括
開發軟件、硬件及擴展IT團隊。

•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擴展分銷業務並提升分銷價值鏈，包括：

(i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租賃及設立一間建築面積約10,000平方米的
倉庫，其中約[編纂]將用於租賃付款及按金；及約[編纂]將用於裝
修、購買設備、僱傭員工及安裝監控系統等；及

(ii)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通過再招聘20名銷售人員擴大分銷業務的銷
售團隊，從而擴大市場份額並進一步增強我們在中國的市場地位。

• 約[編纂]或[編纂]將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。

倘[編纂]定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（即每股[編纂][編纂]），則[編纂]的所得款
項淨額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）將增加約[編纂]。倘[編纂]定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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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（即每股[編纂][編纂]），則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）將減少約[編

纂]。我們將為上述用途按比例調整所得款項淨額的分配。

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則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至約[編纂]（假設[編纂]定
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。倘[編纂]定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，則[編纂]的所
得款項淨額（包括來自[編纂]獲行使的所得款項淨額）將增加約[編纂]。倘[編纂]定為指
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下限，則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（包括來自[編纂]獲行使的[編纂]）將
減少約[編纂]。我們擬按比例將行使[編纂]所得的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上述用途。

倘董事決定大幅度將擬定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於其他業務計劃及╱或本集團
的新項目及╱或對上文所述的所得款項淨額作出任何重大調整，則我們將適時作出適
當的公告。

倘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不需立即用作上述用途，或是倘我們無法實行任何擬進
行的未來發展計劃，只要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，我們均可以短期存款的形式將該等資
金存於香港的持牌銀行及授權金融機構。我們亦將於相關的年度報告內進行相應披露。

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，為符合相關中國政府批准、註冊及╱或備案的規定，[編

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可依據中國現有的相關法律及法規，及根據所得款項淨額的上述擬
定用途在中國用作：(i)增加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註冊資本；(ii)在中國成立新的附屬
公司；(iii)收購在中國的其他公司的股本權益；及╱或(iv)向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提供
股東貸款，但不得超過投資金額與該附屬公司註冊資本的差額。我們的董事認為，倘
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無法用於中國境內，不會對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產生重大影
響。


